关于增加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代理销售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根据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公司）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及补充协议，自2020年11月11日起，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始代理销售我公司旗下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具体业务办理程序应遵循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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